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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讓與，自得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五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。至公

同共有人讓與公同共有之應有部分，係消滅該應有部分之公同共有關係

（參照民法第八百三十條第一項），與公同共有人將公同共有變更登記

為分別共有，係公同共有人間調整共有物內部之法律關係，兩者不同，

不容混淆。內政部因執行土地法之規定，基於職權固得發布命令，為必

要之釋示，然僅能就執行法律之細節性、技術性次要事項加以規定，其

內容更不能牴觸土地法或增加其所無之限制。內政部七十七年八月十八

日臺（77）內地字第六二一七六七號函頒修正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

執行要點第十二點規定：「分別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應有部分為數人所

公同共有，公同共有人就該應有部分為處分、變更或設定負擔，無本法

條第一項之適用」，於上開範圍內，就公同共有人公同共有不動產所有

權之行使增加土地法上揭規定所無之限制，應不予適用。

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（92.7.25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十一條之講學自由賦予大學教學、研究與學習之自由，並於

直接關涉教學、研究之學術事項，享有自治權。國家對於大學之監督，

依憲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，應以法律為之，惟仍應符合大學自治之原

則。是立法機關不得任意以法律強制大學設置特定之單位，致侵害大學

之內部組織自主權；行政機關亦不得以命令干預大學教學之內容及課

程之訂定，而妨礙教學、研究之自由，立法及行政措施之規範密度，於

大學自治範圍內，均應受適度之限制（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八○號及第四

五○號解釋）。

碩士學位之頒授依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之學

位授予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，應於研究生「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，提

出論文，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」後，始得為之，此乃國家本

於對大學之監督所為學位授予之基本規定。大學自治既受憲法制度性

保障，則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，自得於合理及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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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範圍內，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。國立政治大學於八十五年六

月十四日訂定之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規定，各系所得自訂

碩士班研究生於提出論文前先行通過資格考核（第二點第一項），該校

民族學系並訂定該系碩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要點，辦理碩士候選人學科

考試，此項資格考試之訂定，未逾越大學自治之範疇，不生憲法第二十

三條之適用問題。

大學學生退學之有關事項，八十三年一月五日修正公布之大學法

未設明文。為維持學術品質，健全學生人格發展，大學有考核學生學業

與品行之權責，其依規定程序訂定有關章則，使成績未符一定標準或

品行有重大偏差之學生予以退學處分，亦屬大學自治之範疇；立法機關

對有關全國性之大學教育事項，固得制定法律予以適度之規範，惟大學

於合理範圍內仍享有自主權。國立政治大學暨同校民族學系前開要點規

定，民族學系碩士候選人兩次未通過學科考試者以退學論處，係就該

校之自治事項所為之規定，與前開憲法意旨並無違背。大學對學生所為

退學之處分行為，關係學生權益甚鉅，有關章則之訂定及執行自應遵守

正當程序，其內容並應合理妥適，乃屬當然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大學自治為憲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之保障範圍，大學對於教學、

研究與學習之學術事項，諸如內部組織、課程設計、研究內容、學力評

鑑、考試規則及畢業條件等，均享有自治權。國家依憲法第一百六十二

條對大學所為之監督，應以法律為之，並應符合大學自治之原則，俾大

學得免受不當之干預，進而發展特色，實現創發知識、作育英才之大學

宗旨。是立法機關不得任意以法律強制大學設置特定之單位，致侵害大

學之內部組織自主權，行政機關亦不得以命令干預大學教學之內容及

課程之訂定，而妨礙教學、研究之自由，立法及行政措施之規範密度，

於大學自治範圍內，均應受適度之限制，教育主管機關對大學之運作亦

僅屬於適法性監督之地位（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八○號及第四五○號解

釋）。

釋字第五六三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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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以研究學術、培育人才、提升文化、服務社會、促進國家發展

為宗旨（大學法第一條第一項）。大學作為教育機構並肩負發展國民道

德、培養學生健全人格之任務（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及教育基本法第

二條第二項參照）。八十三年一月五日修正公布之大學法關於大學學生

之退學事項未設明文，惟為實現大學教育之宗旨，有關學生之學業成績

及品行表現，大學有考核之權責，其依規定程序訂定章則，使成績未符

一定標準或品行有重大偏差之學生予以退學處分，屬大學自治之範疇；

立法機關對有關全國性之大學教育事項，固得制定法律予以適度之規

範，惟大學於合理範圍內仍享有自主權。國立政治大學暨同校民族學系

前開要點規定，民族學系碩士候選人兩次未通過學科考試者以退學論

處，係就該校之自治事項所為之規定，與前開憲法意旨並無違背。

有關碩士學位之頒授，七十二年五月六日修正公布之學位授予法

規定，研究生須「修業二年以上，並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及論文，

經考核成績及格者，得由該所提出為碩士學位候選人」（第四條第一

項），「碩士學位候選人考試通過，經教育部覆核無異者」，由大學授

予碩士學位（同條第二項）。上開規定於八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修正為

「大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，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，提出論文，經碩

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，授予碩士學位」（第六條第一項），其

意旨係免除教育部之覆核程序，提高大學頒授學位之自主權，因而僅就

學位之授予為基本之規定。該條文雖刪除「經考核成績及格者」並將

「碩士學位候選人考試通過」修正為「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

過者」，惟大學自治既受憲法制度性保障，則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

備一定之水準，自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，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

條件。前開大學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：「碩士班、博士班研究生修

業期滿，經考核成績合格，由大學分別授予碩士、博士學位」，亦同此

意旨。國立政治大學校務會議於八十五年六月十四日通過之國立政治大

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規定，各系所得自訂碩士班研究生於提出論文

前先行通過資格考核（第二點第一項），該校民族學系並於八十五年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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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十九日修訂該系碩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要點，辦理碩士候選人學科考

試，此項資格考試要點之訂定，未逾越大學自治之範疇，不生憲法第二

十三條之適用問題。

學生之學習權及受教育權，國家應予保障（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

二項）。大學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，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及

受教育之權利，關係學生權益甚鉅（本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參照）。

大學依其章則對學生施以退學處分者，有關退學事由及相關內容之規

定自應合理妥適，其訂定及執行並應踐履正當程序。大學法第十七條

第一項：「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，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

會議，並出席與其學業、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。」同條第二

項：「大學應保障並輔導學生成立自治團體，處理學生在校學習、生活

與權益有關事項；並建立學生申訴制度，以保障學生權益」，係有關章

則訂定及學生申訴之規定，大學自應遵行，乃屬當然。

釋字第五六四號解釋（92.8.8.）

【解釋文】

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十五條設有明文。惟基於增進公

共利益之必要，對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，國家並非不得以法律為

合理之限制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十款規定，在

公告禁止設攤之處擺設攤位者，主管機關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並消

除障礙外，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台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

罰鍰，就私有土地言，雖係限制土地所有人財產權之行使，然其目的係

為維持人車通行之順暢，且此限制對土地之利用尚屬輕微，未逾越比

例原則，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並無牴觸。

行政機關之公告行為如對人民財產權之行使有所限制，法律就該

公告行為之要件及標準，須具體明確規定，前揭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

例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十款授予行政機關公告禁止設攤之權限，自應以

維持交通秩序之必要為限。該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稱騎樓既屬道路，

釋字第五六四號解釋




